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2026 年 4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6〕7 号）。《解释》已经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72 次会议通过，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作用，不断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

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 号）施行以来的新

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经深入

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论证，研究起草了《解释》。 

  《解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依法严惩严重侵

害知识产权行为，针对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

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增强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统一案件裁判尺

度，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确保知识产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的运用效果。 

  一是进一步细化“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增加了“与原告达成和

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等可以认定被告具

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内涵，依法

细化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认定规则。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基数的计算方法。明确以被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

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

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利润率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统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的

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或者权利人的利润率计算。明确法定赔偿额不能作为

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基数确定难”的问题。 

  三是完善了倍数的确定方法。根据过罚相当原则，明确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

处以罚款或者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予考虑，

不以当事人提出请求为前提。 



  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决策部署，严格依法适用知

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严惩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

价，积极营造激励和保障创新的法治环境，促推高质量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已于 2026 年 4 月 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72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6 年 4 月 17 日 

法释〔2026〕7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2026 年 4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72 次会议通过，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严格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

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

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 

  第二条 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提出明确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以及所依

据的事实和理由。 

  第三条 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

许。在二审中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进行调

解，调解不成的，不予支持。 

  第四条 原告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请求赔偿损失但未请求惩罚性赔偿，经人民



法院释明仍未请求，诉讼终结后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人

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五条 原告针对被告故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以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惩罚性

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客体的

类型、权利状态和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关系等因素。 

  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但当

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一）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效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 

  （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

理人、实际控制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三）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

理、代表等关系，且基于前述关系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四）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

且基于前述关系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五）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 

  （六）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

为的； 

  （七）通过设立关联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控股股东、隐名设立公司等方

式掩盖实际控制关系，或者签订免责协议，逃避侵害涉案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 

  （八）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第七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

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的认

识、基本态度等因素。 

  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法律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

似侵权行为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的； 

  （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的； 

  （四）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或者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等以侵害知识产

权为业的； 

  （五）侵权获利巨大或者侵权行为导致权利人商誉、市场份额等严重受损的； 

  （六）侵权行为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七）其他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八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

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计算基数不

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

依法参照权利许可使用费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 

  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第九条 以被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

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利润率无法

确定的，可以参照统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的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或者

权利人的利润率计算。 

  第十条 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

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

的主张和在案证据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

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在法定范围内确定，可以

不是整数。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

倍。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在该总额之外另行计算。 

  第十三条 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罚款或者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



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予考虑。 

  第十四条 本解释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

偿的解释》（法释〔2021〕4 号）同时废止。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出所：2026 年 4 月 20 日付け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権廷ウェブサイト  

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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